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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成立合資企業時，應注意之法律問題？                       
謹慎簽訂合資合同，事前做好風險評估！

成立合資企業是台商赴大陸地區投資的主要形式之一，也

較常發生投資糾紛，例如合資的一方未依約定出資或未履行

事前承諾、對企業經營決策或利潤分配產生歧見、公司財產

遭變賣移轉、與第三人間簽訂虛偽債權債務等。

就投資人與他人成立合資企業時，建議應注意下列事項：

1.合資比例要有大小之分，不宜平均各半出資。否則一旦
發生爭議，不知應遵循哪一方的決定，致紛爭難以解決。

2.應簽訂合資合同並妥善保存，合資合同內容應詳細完整，
尤其是對於雙方出資時程的安排要彼此相應對等，避免

一方資金已到位，他方資金遲遲未到位。

3.以現金以外之財產出資時，應先確認其可行性，避免事
後因法令限制無法出資，例如以集體土地使用權作為出

資時。

4.詳細審閱公司章程規定並妥善保存，許多台商根本不知
道公司章程或是拿不出公司章程，但公司章程在規範董

事會及公司運作等事項，極為重要。

5.事前要做好風險評估，最重要的是一切要「依法行事」，
不要「便宜行事」。



04 05

赴
中
國
大
陸
投
資
應
注
意
之
法
律
問
題
Q
&
A

赴
中
國
大
陸
投
資
應
注
意
之
法
律
問
題
Q
&
A

Q2  隱名投資是否有保障？                       
沒有保障，應避免為之！

投資人為規避法律或因其他原因，自己不具名而借用他人

名義設立公司、合夥企業或個人獨資企業，此情形可稱為「隱

名投資」。常見糾紛有隱名投資人與借名人間之出資財產歸

屬及經營利潤分配糾紛，甚或有借名人擅自移轉名下股份或

公司經營權予第三人之情事。

由於隱名投資常係為規避法令規定，且大陸地區對於隱名

投資的法律規定並不完備，因此以隱名投資方式進行投資，

存在相當的風險，應避免採用隱名投資方式從事投資。此外，

採隱名投資方式從事

投資者，不受兩岸投

保協議之保護，未

來發生糾紛時，

隱名投資人恐求

訴無門。

Q3 大陸地區土地使用權取得方式？                       
須取得土地使用權證，較有保障！

大陸土地制度與台灣不同，其

土地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及

「集體所有」，一般人僅能取得

土地使用權而已，無法取得土地

所有權。縣級以上政府始有權釋

出土地使用權，釋出方式分為

「出讓」及「劃撥」兩種，其釋

出程序及權利限制均有不同，應特別注意。

以「出讓」方式釋出者，係指經過公開競價之程序 ( 即大陸

俗稱之招、拍、掛程序 )，與市、縣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簽

訂出讓合同，按期繳交土地出讓金，而有償取得土地使用權

之方式。凡以「出讓」方式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者，得依法

出租、抵押或轉讓予第三人。

以「劃撥」方式釋出者，是指市、縣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

門基於法定公益原因，以行政批文同意，無償釋出土地使用

權之方式。凡以「劃撥」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者，使用權人

必須自行使用土地，原則上不得出租、抵押或轉讓予第三人。

無論以「出讓」或「劃撥」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者，均應

取得土地使用權證，始完成取得程序，獲得法律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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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簽訂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應注意哪些事項？                       
正確主體、取得批准、瞭解條件、設定
期限！

投資人除應依法定程序取得土地使用權外，在簽訂國有建

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應與有權出讓部門簽訂出讓合同，依大陸相關規定應為
市、縣級以上政府單位。

2. 查詢出讓部門是否已依大陸國務院規定的出讓國有土地
使用權批准權限，預先取得上級人民政府批准。

Value of 
the land

3.瞭解出讓合同中約定之出讓條件，包括土地用途、使用
權年限、出讓金、開發條件與期限、使用權收回條件，

是否符合本身需求及能力。

4.約定出讓部門應於特定期限內提供土地使用權及土地使
用權證。如逾期未提供者，土地使用人有權請求遲延罰

金或解除合同，並可請求違約賠償。

相對地，土地使用人亦必須依約定繳納出讓金。否則，出

讓部門有權解除出讓合同並請求違約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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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與村民委員會簽訂土地轉讓合同受讓土地是否有保
障？                       

不受法律上保護！

大陸地區村民委員會雖依法管理該村農民集體所有土地及

其他財產。但關鍵問題在於，村民委員會管理的土地為農民

集體所有土地，依大陸相關法令規定，集體所有土地是不得

出讓或轉讓，凡出讓或轉讓合同因違背法律禁止規定而無效，

不受法律保護，更無法取得土地使用權證。

常見投資糾紛有，與村民委員會簽訂轉讓合同後，因時空

變化，村民委員會以合同無效為由，要求收回土地或提高土

地使用權轉讓價格，迫使投資人遷廠。或是台商向村民委員

會成立之公司購買建築在集體土地上房屋，其合同均可能無

效，使投資人之投資無法獲得法律保障。

Q6 受讓國有建設用地後，如果未依約開發者，有何風
險？                       

土地使用權遭無償收回！

投資者受讓國有建設用地後，應依據出讓合同約定進行開

發。否則，除因自然災害或因政府法令以致無法依合同履行

外，依大陸地區相關規定，當地政府在下列情形發生時，可

無償收回已出讓之土地使用權：

1.自出讓合同約定開工日起算滿 2 年，投資者仍未動工開
發。

2. 已動工開發，但實際開發面積不
足應開發面積 1/3，

或 者 已 投 資 額

不 足 總 投 資 額

25%，且未經核

准停止開發達 1 年

者。

3.未依出讓合同約定
之條件開發或利用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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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房屋被政府徵收時，可以主張哪些補償？                       
房屋價值、搬遷安置費用、停產停業損
失！

中國大陸於 2011 年 1 月 21 日起施行《國有土地上房屋徵

收與補償條例》，明定市、縣級人民政府得因公共利益需要

徵收國有土地上房屋，並對被徵收人給予補償，包括：

1.被徵收房屋價值的補償，按徵收決定公告日的市場價格
補償之。

房屋價值

搬遷安置費

停產停業損失房屋價值

搬遷安置費

停產停業損失

2. 因徵收房屋造成的搬遷費用或臨時安置費用的補償。

3. 因徵收房屋造成停產停業損失的補償。具體補償辦法由
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依房屋徵收前之效益、停產停

業期限等因素定之。

前揭補償由房屋徵收部門與被徵收人協商簽訂補償協議。

如無法於規定期限內達成補償協議者，由市、縣人民政府依

法決定之。被徵收人若不服，可依法申請行政復議、行政訴

訟。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房屋為違法建築或是臨時建築且超過

批准期限者，均不給予補償。房屋基地的使用權於房屋徵收

時，一併收回，不另外給予補償。

而出租或承租房屋時，依中國大陸《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

法》規定，當事人應在租賃合同中約定房屋被徵收或拆遷時

的處理辦法。因此，租賃房屋被徵收時，承租人的損失應依

租賃合同約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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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房屋被徵收時，如政府未發放補償前，可否強制被徵
收人搬遷？                       

先補償，後搬遷！

依中國大陸 2011 年 1 月 21 日施行之《國有土地上房屋徵

收與補償條例》第27條明文規定，實施房屋徵收應當先補償，

後搬遷。市、縣人民政府對被徵收人給予補償後，被徵收人

應當在補償協議約定或補償決定規定的搬遷期限內完成搬遷。

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採取暴力、威脅或者違反規定以中斷供

水、供熱、供氣、供電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徵收人

搬遷，同時禁止建設單位參與搬遷

活動。

倘若被徵收人不接

受補償條件，也未

針對補償決定依法提

出行政復議或行政訴

訟，在補償決定規定

之搬遷期限屆滿時仍

未搬遷者，市、縣人

民政府可依法申請人

民法院強制執行搬

遷。

Q9 私人企業中之收賄或行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                       
受賄、行賄有罪！

在大陸地區私人企業工作人員

收賄或對私人企業工作人員行

賄，因妨害公司企業管理秩序，

均構成犯罪行為。

大陸地區刑法第 163 條規

定，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

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

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

法收受財物，為他人牟取

利益；或者在經濟往來中利

用職務上便利，違反國家規定，

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數額較大者可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數額巨大者，可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大陸地區刑法第 164 條規定，為謀取不當利益，給予公司、

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以財物且數額較大者可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數額巨大者，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如行賄人在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者，可以減輕處罰

或免除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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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進行民事訴訟時應注意哪些事項？                        
備齊起訴資料，積極參與，評估風險，
注意訴訟時效

大陸地區人民法院審理訴訟案件方式與我國不同，大陸地

區各地人民法院亦有差異，投資人如在大陸地區進行民商事

訴訟時，建議注意下列事項

1.大陸地區人民法院設有立案審查庭，原告提起訴訟時應
一次依法備齊起訴材料，以免遭不予立案。

2. 大陸地區人民法院往往只經一次或兩次開庭即進行判
決，當事人應盡早備齊所有證據向法院提出，以免因遲

延提出證據而受不利益判決。

3.如有可能應親自到庭說明，不應放任不管，全權委任律
師，錯失充分說明的機會。

4.應評估未來勝訴判決無法強制執行之風險，如有適當和
解條件者，宜慎重考量。

5.對於法院判決不服，應在法定期間內提出上訴，避免錯
失上訴機會。

另外，應特別注意訴訟時效。大陸地區對於提起民事訴訟

之時效，一般為自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起 2 年，

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形時，僅有 1 年，與我國最長可達 15 年之

消滅時效不同。因此如發現權利遭受侵害時，應儘速向大陸

人民法院提出訴訟，即時主張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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